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
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6

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

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由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付明月先生担

任会议召集人并主持会议，会议应参会独立董事 4 人，实际

参会独立董事 4 人。本次会议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

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《公司独立董

事工作规则》等有关规定。

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在充分沟通

基础上，经记名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相关规定，

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金额将视同现金

分红。公司 2025 年度以现金为对价，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

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金额为 1.99 亿元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3.26%。公司以回购方式实现对投资者的

权益回报，2025 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，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

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该方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

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》

公司在 2025 年度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与关联方进行了

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，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没有发现损

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况。公司做出的 2026 年日常关联

交易预测数据较为科学、准确。公司董事会从企业生产经营

实际出发，依据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原则，以市场价格

为依据，确定了公允的关联交易价格,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

股东的权益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5

年度风险评估报告》

我们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《企

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；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国家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颁布的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情形，

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；财务公司

成立至今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经

营，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

公司与铁融国际融资租赁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

赁业务,能够使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持，保证日常

生产经营的有效开展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存



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

次关联交易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

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》

公司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

能够获得安全、高效、便利的金融服务，拓展公司融资渠道，

加速公司资金周转，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财

务费用，节约融资成本。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。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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